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網路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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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置作業-操作環境確認

文字

作業系統

文字

瀏覽器

XP/Win7/Vista IE6以上



前置作業-操作環境確認

加密通訊協定

文字

字型(WIN7)

設定小100%

請勾選使用
TLS1.1或1.2



電腦作業環境之檢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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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
(我的)電腦/系統內容。

★網頁瀏覽器：
網際網路（IE）/工具列 /說明 /關於 I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版本須6.0
以上。

★螢幕解析：空白處/內容/設定值：螢幕解析
度→1024×768個像素。

★字型：
WIN7：控制台/外觀及個人化/字型/變更字
型大小：設定小100％。



加密通訊協定
 為提升財產申報資料透過網際網路傳輸之安全性

，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路系統(下稱申報系

統)將自107年6月1日起關閉「TLS V1.0加密通訊

協定」並改用TLS V1.1以上之加密通訊協定。

 按申報義務人如使用Windows XP以下版本之作業

系統，於關閉「TLS V1.0加密通訊協定」後，申

報系統將無法進行網路申報、查詢等功能，需升

級至Windows 7以上版本，並採TLS V1.1或TLS 

V1.2加密通訊協定，始得正常使用，俾利保障申

報人權益與資料傳輸安全。



加密通訊協定設定說明

Step 1

請檢查IE瀏覽器之
[工具]-->
[網際網路選項]



加密通訊協定設定說明

Step 2
點選[進階]頁籤之 [設定]-->
[安全性]項目
取消【使用TLS 1.0】，
並勾選【使用TLS 1.1】
或【使用TLS 1.2】
按下[確定]後，重新開啟瀏覽器。

經反映有部分程式仍使用
TLS1.0，為免造成申報人
無法使用情形，可同步勾選
TLS1.0及TLS1.1(或TLS1.2)



加密通訊協定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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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系統安裝
連結https://pds.moj.gov.tw/U100/U101-1.aspx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

申報軟體下載網址：https://pdis.moj.gov.tw/U100/U101-1.aspx

Q如何確認版本?

方式一 方式二 搜尋卡片管理工具程式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1

請點選下載，並另存新檔。
建議：儲存於桌面方便辦理安裝作業。

下載完成後圖示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2

點選程式並按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注意事項：
務請配合安裝步驟，
並重新啟動電腦。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3

請點選下載，並另存新檔。
建議：儲存於桌面方便辦理安裝作業。

點選程式並按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安裝完成後圖示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4



步驟一申報軟體安裝-5



系統登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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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確認系統為
最新版本V1801



系統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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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憑證需在有效期限內，憑證若
過期，請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即
可查詢或展期。

•(2)受理申報單位須在政風後台管
理系統建立資料完成。

自然人憑證

•(1)至https://pdis.moj.gov.tw
申請密碼。

•(2)受理申報單位須在政風後台管理
系統建立資料完成。

帳號密碼

https://pdis.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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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申請

密碼申請送出後，請至電
子信箱收取密碼函

連結https://pdis.moj.gov.tw/U100/U10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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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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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系統登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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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密碼登入自然人憑證登入



登打資料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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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瀏覽各頁籤之「注意事項」；亦可點選「說明F1」查看各項資料填
寫說明

所下載「上次（年度）財產申報資料」僅供參考，請以「本次申報
日」的財產資料為主，修改後再上傳。

基本資料頁籤需登打完整，才可至其他頁籤登打;數字輸入模式應
為半型。

各頁籤如無財產資料，則不必輸入，系統自行帶入「總筆數0筆」。

申報期間，可多次上傳檔案，系統以「最後一次上傳資料」為準;若超過
本次申報期間，則需辦理更正申報。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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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開放申報日為當年
度及前一年度使用。
◎如欲修正以往年度申
報表請使用「更正申報
作業」。



系統功能-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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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人憑證:可選擇「下載已上傳資料」、
「下載近5年上傳資料」或「讀本機資料」。

2.帳號密碼:僅可選擇「讀本機資料」。



系統功能-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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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格式為PSN檔，此檔案
需開啟申報系統才可讀取



基本資料登打作業

26

申報日:申報財產基準日，並非上傳日 部分基本資料由系統自動帶入
(反灰部分)，無法自行修改若
有誤請洽受理申報單位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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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仔細檢查輸入之身分證字號是否有誤，若
無誤請點選「是」可略過此訊息。



土地資料登打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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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為全部者，輸入1/1；若同地號由多人持有，加

總權利範圍(持分)不得大於1/1。

 所有權人:選單內若無配偶或子女姓名，請先至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頁籤新增資料。

 取得價額:請輸入數字，勿輸入中文字。

 登記(取得)時間:申報日大於5年者，「補充說明」欄位將

自動帶入「超過5年」； 5年內取得者，須填寫實際交易

價額，無實際交易價額，請以土地公告現值或市價申報。



土地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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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資料登打注意事項

 有登記建物，請點選「建物標示」輸入建號；未登記建物，

請點選「門牌號碼或稅籍號碼」。

 共同使用部分(如公設)若有單獨建號者，請單獨新增一筆。

 多人持有同一房屋(建物) ，加總權利範圍(持分)不得大於

1/1。

 所有權人選單內若無配偶或子女姓名，請先至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頁籤新增資料。

 取得價額請輸入數字，勿輸入中文字。



建物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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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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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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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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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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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額10由系統自動
帶入,無法修改

若無股票之名稱或代碼請輸
入「9999+發行機構名稱」。



其他財產、保險、債權、債務及事業投資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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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財產，請依規定資料登打即可



備註登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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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資料需補充說明時，請填寫至備註頁籤，
備註欄位字數不可超過3200個中文字元



列印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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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列印功能，只會列印目前所登打的資料內容
，不為已上傳已交件的申報資料



上傳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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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日如需更改，請至「基本
資料」頁籤修改申報日



申報結果查詢及收據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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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結果查詢及收據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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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結果查詢及收據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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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受理單位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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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說明
Q&A時間



常見問題 1_登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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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申請密碼時系統出現「查無此人」

A1:該帳號不存在，請聯絡政風人員查看後台管理系
統是否有建立該申報人基本資料。

Q2.申請帳號後要如何查詢密碼
A2:請至郵件信箱查詢，帳號申請後系統會自動發送
密碼通知信。

Q3.未收到密碼通知信
A3:檢查郵件信箱是否有阻擋外部信箱或檢查廣告信
件匣。



常見問題 2_憑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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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出現連線失敗

A1. 請先檢查憑證晶片是否正常或檢查讀卡機連線是
否正常。

Q2.PIN碼輸入後出現簽章失敗
A2.憑證需在有效期限內才可使用;若異常或憑證過期
請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http://moica.nat.gov.tw查
詢或辦理展期即可。

Q3.登入時出現憑證無法認證
A3.請將財產申報系統移除後，重新下載財產申報系統

並重新安裝即可。



常見問題 3_無法連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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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啟動系統時出現「請連上網路」Proxy伺服器

A1.如網路被阻擋或無法連結網路時則會顯示該畫
面，請資訊人員協助檢查網路連線是否有阻擋或
請資訊人員協助輸入畫面上所需資料進行連線登
入。



常見問題4_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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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財產申報系統登打畫面無法完整顯示

A1:

(1)檢查螢幕解析度為「1024x768」

(2)XP電腦檢查字型DPI設定為「一般96DPI」

(3)WIN7電腦檢查字型設定為「小100%」



如有系統操作問題需協助時……

下載「常見問題說明」及「申報人使用手冊」
客服專線：(02)7735-2811
電子信箱： moj@tradev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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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申報作業及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操作說明(申報人版)



更正申報作業

申報基準日或申報類別需修正者，請透過一般
申報方式辦理（如非當年度或前一年度請透過
紙本辦理更正）



更正申報作業

1.依據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
辦法第6條規定辦理。

2.申報人於申報後發
現申報資料錯誤時，
得隨時向原受理申報
機關(構)申請更正。

3.更正年度為
(1)網路申報者，即以
線上更正。
(2)紙本申報者，即以
紙本更正。



更正申報作業

提供該年度上傳之
所有申報表
(畫面僅顯示申報類別
及上傳時間)

可逕自選取任一申
報表進行更正申報
作業。



更正申報作業

法務部廉政署

注意：基本資料及上傳頁籤資料鎖定無法修正



更正申報作業

其他頁籤資料新增修改方式：同原申報作業方式



更正申報作業

修正完成後可至列印頁進行預覽



更正申報作業

1.確認修正完
成請至上傳
頁點選「更
正上傳」。

2.點選後，請
確認申報基
準日。1

2



更正申報作業

上傳完成後
產生列印、列印
收據功能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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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完成更正申報作業後，系統是否直接更正原申報
表? 

A1:更正申報作業並非取代原申報表，係針對選取之
原申報表進行更正後上傳1新申報表。

Q2.辦理更正申報作業，是否須將申報表與聲明書紙
本列印送交受理申報機關?

A2:無需另行列印紙本送交受理申報機關(構)，受理
申報機關(構)可自行即時透過後台管理端受理更
正申報表與聲明書。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必須勾選
才能完成後續作業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更正含括年度

可複選!!

註：配合系統建置時
間，自99年起可以線
上申請保險項目更正
含括聲明。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申報人如於104
年定期申報期間
授權取得財產資
料者，將提供104
年授權查調之保
險資料。

如無於104年定
期申報期間授權
者，則需由申報
人自行查詢填寫。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

1

2

3

1.編輯完成
點 後 點 選
「上傳」!

2.確認上傳
成功!

3.確認畫面
下方上傳
成功時間。



保險更正含括聲明-預覽列印

務必再次確認保險更
正含括年度、聲明人
基本資料及附表內容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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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完成多年度保險更正含括聲明後，可否讀檔並修
正? 

A1:不可以，但後上傳之聲明將直接取代先前上傳資
料。

Q2.保險更正含括聲明是否會直接取代含括年度保險
資料?

A2:不會，保險更正含括聲明為一獨立文件，將與原
申報表共同保存。


